铜文旅函〔2025〕46号                     

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关于政协重庆市铜梁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案第196号建议的复函

周大力委员：

您在政协重庆市铜梁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在铜梁区打造大型网球馆的建议》收悉。衷心感谢您对我区文化旅游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经认真调查研究办理，现函复如下：
一、现有场地情况

铜梁区现有网球场地约40块，室外公共网球场6块（全民健身中心5块、原乡中央公园1块）、小区及企事业单位网球场33块，室内网球馆1个（职教中心网球馆）。其中，全民健身中心5块网球场全年免费对外开放，春夏季每天6:00至22:00、秋冬季每天6:30至21:30免费对外开放，5块网球场均未出租给相关机构及个人用于训练。

二、场地规划依据

参考《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规范》（DB50/T543-2024），聚焦大型全民健身设施，每个区县结合城镇人口，配置六种类型的大型全民健身公共体育设施，包括一定规模的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池）、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体育公园和健身步道，每个设施至少各1个，不含大型网球馆。根据《重庆市大型公共体育设施规划》，大型体育场馆一般认定为丙类以上体育场馆，占地面积21.62亩以上。结合我市发展需求和区县差异化发展，市内大型网球馆布局规划在大渡口区重庆（国际）小球赛事中心。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结合我区实际，不建议在我区建设大型网球馆。一是按照《重庆市大型公共体育设施规划》，各区县体育项目差异化发展，体育场地设施互通公用，铜梁区不在全市规划范围内；二是铜梁区网球项目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区网球协会现有会员100余人，主要开展全民健身类网球活动、网球比赛等。网球培训机构仅龙都体育1家，缺少可支撑大型网球馆正常运营的产业基础；三是铜梁区财政资金紧张，政府投资建设大型网球馆存在较大的债务风险，且区县体育场馆通过招商引资建设存在很大难度，可能性几乎为零。

（二）加强现有场地管理维护。要求全民健身中心运营管理方重庆市铜梁区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加强场地管理维护，保障公共网球场对外开放时长，除赛事活动、企业承包等以外时间均需向社会开放。

（三）强化网球场地规划与提质。充分考虑将网球场馆纳入全区公共体育场馆、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公园等体育设施规划方案中。同时，积极争取上级资金、社会投资等提质改造现有网球场地，将全民健身中心网球场提质改造为风雨球场，满足雨天健身活动所需。

此复函已经区文化旅游委主任严勇审签。对此答复函您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回执寄区政协提案专委，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2025年8月4日
（联系人：胡冬洋，联系电话：18577343537，邮政编码：40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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